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光嬅獎學金辦法 
 

107 學年度 107.11.22 公告 

107 學年度 108.01.15 第 6 次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宗旨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林光華教授為培育國內優秀物理治療專業人員，特捐款 30 萬元資金，

稱為「光嬅獎學金｣，獎勵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以下簡稱系方）學生積極向學。 

第二條 辦理方式 

本獎學金採委託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辦理方式，請申請人逕向系方提出申請。 

第三條 對象與資格 

凡於慈濟大學就讀物理治療學系大學部或碩士班學生，具有正式學籍之本國籍或外籍學生（即

不含具在職身分學生、延長修業與研修生），得申請本獎助學金。即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當年度未曾受小過以上處分紀錄者，均可申請。 

申請時附成績單(須附學期成績排名)及其他輔助證明文件 (含書卷獎、政府列案之低收入戶、

清寒證明、家庭遭遇重大變故等)。申請日期：上學期開學至 11/30 止。 

第四條 獎助金額及頒發原則：本獎學金是每名五千元，每年不超過六名。 

第五條 總獎助金額與名額：以本辦法第四條為基準，總獎助金額每學年以 3 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獎助期間：每次獎助一學年，可連續申請。 

第七條 申請時間及公佈日期 

一、本會委託系方每學年受理申請一次，於第一學期辦理。申請時間於系方網站公告，並

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至系方行政助理處。 

二、受獎名單於系方系務會議審核後公告。 

三、受獎人應每學年重新申請一次，否則以放棄論。 

第八條 申請手續：至系方網站下載並填寫申請書，並繳交申請書中所列相關文件。 

第九條 審核 

申請資料由系方協助彙整，經系方之主任初審後，送系方系務會議複審，系方審核通過即通

知系方公佈並核發之。 

第十條 本辦法之修正應由系方系務會議通過始得修正。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光嬅獎學金”申請表 

姓名  申請

組別/

系級 

□大學部             年級 

□碩士班            年級 

學號  

連絡 

電話 
 

申
請
資
格 

◎需符合以下條件始得申請，請確認後再行勾選。 

□於慈濟大學就讀物理治療學系大學部或碩士班學生，具有正式學籍之本國籍或外籍

學生。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當年度未曾受小過以

上處分紀錄者，均可申請。 

應
附
文
件 

□申請表。 

□前一學年成績單(含排名)與操行成績。【新生第一學年申請免計成績】 

□其他輔助證明文件(含書卷獎、政府列案之低收入戶、清寒證明、家庭遭遇重大

變故等) 

重
要
事
項
說
明
及
切
結 

(1)本助學金採學期申請制，助學以一學年為限。 

＊第一學年(新生入學)以入學成績等資料進行審查。 

＊第二學年起，學生前一學年之學業總平均成績應達七十分以上(須附學期成績

排名)，德育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予以核發。 

＊其他輔助證明文件（含書卷獎、政府列案之低收入戶、清寒證明、家庭遭遇重

大變故等）。 

(2)申請資料如有不實，物理治療學系得解除獎學金資格，學生應返還所有已領取

之獎學金。 

(3)以上內容皆已詳細閱讀並暸解。 

 

學 生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以示負責)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以示負責) 

 

導師 承辦人(行政助理) 系主任 

   

＊獎學金由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林光華教授提供(2018 年)。 

＊請將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至物理治療學系行政助理處申請。 


